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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GS2023
12070004

武南镇的地铁文化宫将
产生的生活垃圾堆放后
进行集中焚烧，一般在
每周的周末那两天下午
3点左右，导致气味扰

民。跟武南镇政府反映
后，只是告知不要进行
焚烧，走后又继续开始
焚烧，反映多次后现在
镇政府也不处理了。

武威市   
凉州区

大气

    举报反映的“武南镇的地铁文化宫”实为武威南火车头文化体育活动站（原武南铁路文化

宫），兰州铁路局工会下属单位，位于武南镇三马路文化巷18号。该活动站生活垃圾雇佣临时

工清运，每月清理一次。

         1.关于“武南镇的地铁文化宫将产生的生活垃圾堆放后进行集中焚烧，一般在每周的周末

那两天下午3点左右，导致气味扰民。”的问题属实。活动站院内篮球馆东南角设置垃圾池

1个，垃圾池东、南、北三面为高约0.5米围墙，西侧为该单位院墙，高约3米，占地面积约5㎡
。经查阅该单位生活垃圾清运台账，最近一次清运时间为11月16日。现场调查时，垃圾池内有

2m³左右落叶和生活垃圾未清运，垃圾池西面墙角处有烟熏痕迹。经走访31户周边群众，29户
反映未发现焚烧垃圾，也未闻到刺鼻气味；1户反映以前有焚烧垃圾现象；1户反映在周末下午

5点左右焚烧垃圾，能闻到烟味，对群众生活有影响。 
         2.关于“武南镇政府反映后，只是告知不要进行焚烧，走后又继续开始焚烧，反映多次后

现在镇政府也不处理了”的问题部分属实。经查阅资料，武南镇政府2023年7月10日接到居民反

映武南文化宫焚烧垃圾问题后，立即安排包社区领导、社区书记及时制止并告诫武威南火车头
文化体育活动站规范处置生活垃圾，不得随意焚烧。之后再未接到群众反映。

属实

彻底清理堆存的垃
圾，拆除垃圾池，设
置垃圾桶，规范收集
并及时清运生活垃圾
。严格落实生活垃圾
处理相关要求，严禁
焚烧生活垃圾。

    组织工作人员及机械，彻底清
理了垃圾池内落叶和生活垃圾，全
部清运至武威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无害化处理
。拆除武威南火车头文化体育活动
站垃圾池并设置2个垃圾桶，粉刷修

复烟熏墙体。完成整改后，走访周
边住户，均对整改结果表示满意。

        下一步，一是加大巡查检查力

度，督促各社区、单位做好生活垃
圾收集、处理工作。对焚烧生活垃
圾的行为及时制止并依法处理。二
是致函兰州铁路局，要求其对驻武
南各单位加强管理，履行社会责
任，自觉维护好本单位及周边区域
的环境卫生。三是强化政策宣传，
引导营造干净、宜居的生活环境。

阶段办结 无

2 D3GS2023
12070037

在凉古公路苏邓村的村
口，有个名称为清水市
场的塑料制品厂，24小
时不停生产，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味道类似于塑
料被烧过的味道，很难
闻，每天车来车往还有
粉尘。

武威市   
凉州区

大气

    举报反映的“清水市场”实为武威市凉州区新国蔬菜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交易市场，位

于武威市凉州区清水镇苏邓沟村九组。

         1.关于“在凉古公路苏邓村的村口，有个名称为清水市场塑料制品厂，24小时不停生产，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味道类似于塑料被烧过的味道，很难闻”的问题属实。“清水市场塑料制品厂

”实为清水镇蔬菜交易市场建设的塑料筐生产线（2台注塑机和1台粉碎机），主要工艺过程为

先将片状塑料搅拌粉碎为均匀的颗粒状，再将颗粒状塑料热熔后压实成型为塑料筐。热熔压实
阶段会散发塑料熔化的刺激性气味，对周边居民存在一定影响。为便于蔬菜收购运销，2022年
5月购入2台二手注塑机和1台粉碎机，在封闭式蔬菜储藏库房内生产塑料筐，未办理环评审批

手续。该生产线平均每月生产15天左右，有4—5天存在24小时不停生产情况，其余生产时间均

在白天。2022年5月以来，累计生产塑料筐约9万余个。12月8日，经现场核查，该市场封闭式

库房内注塑机、粉碎机均处于停用状态，现场无异味。经核实，生产塑料筐不在该农民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核准范围。

         2.关于“每天车来车往还有粉尘”的问题属实。该市场内每天有3—4辆运输蔬菜的车辆出

入，车辆出入时会产生扬尘，影响周边环境。12月8日，现场核查时市场内无运输车辆出入，

大部分地面均已硬化，地面积尘较少，裸露地块约500平方米，主要用于堆放塑料筐。

属实

对武威市凉州区新国
蔬菜产销农民专业合
作社未批先建的违法
行为查处到位，督促
整改到位。对未硬化
的500平方米裸露地

面全部覆盖抑尘网，
常态化做好市场内环
境卫生保洁。

        12月9日，督促自行拆除市场内

生产塑料筐的2台注塑机和1台粉碎

机。对市场内未硬化的500平方米裸

露地面全部覆盖抑尘网，并洒水降
尘。武威市生态环境局对武威市凉
州区新国蔬菜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涉嫌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手续，擅自开工建设塑料筐生
产线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对清水
镇苏邓沟村农户开展走访调查，均
对问题整改情况满意。

        下一步，一是对违法行为依法

查处到位、整改到位。二是加强日
常监管，指导督促合作社规范运
行，确保不发生类似问题。

阶段办结 无


